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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锦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大仲裁进展暨结案

公告（补发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

（一）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申请人 

（二）收到仲裁通知书的日期：2025 年 3 月 8 日 

（三）仲裁受理日期：2019 年 1 月 28 日 

（四）仲裁机构的名称：深圳国际仲裁院 

（五）反请求情况：无 

（六）本案件的最新进展： 

2025 年 3 月 8 日公司收到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结案通知书

（2023）粤 20 执恢 42 号。 

 

二、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当事人基本信息 

1、 第一申请人 

姓名或名称：中山市惠企兴邦管理咨询服务中心 

法定代表人：聂绍辉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 

2、 第二申请人 

姓名或名称：中山市企友财税咨询服务中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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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梁建民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无 

 

3、 被申请人 

姓名或名称：中山市天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天光 

与挂牌公司的关系：挂牌公司全资子公司 

 

（二）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： 

2018 年 7 月 19 日，两名申请人（第一申请人中山市惠企兴邦管理咨询服务 

中心与第二申请人中山市企友财税咨询服务中心）与被申请人（中山市天炬电子 

科技有限公司）签订《项目税务咨询服务合同》，约定被申请人委托申请人为位

于中山市小榄镇华园路土地使用权【国(2011)0502035 号】提供税务筹划方案并 

代为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的核税缴税手续及变更登记手续，并在《项目税务咨询 

服务合同》中约定了服务费金额、支付方式、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等条款。2018 

年 10 月 18 日，两名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《项目税务咨询服务合同补充协议》， 

约定服务收费金额为 2670 万元减去土地过户实缴税金，并约定，两名申请人于 

2018 年 11 月 5 日前帮助被申请人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并取得新国土证，被申请 

人在领取新国土证 3 日内，向两名申请人结清所有服务费。 

两名申请人依照《项目税务咨询服务合同》及补充协议向被申请人及税务局 

提供了税务筹划方案。2018 年 11 月 8 日，中山市小榄镇税务局出具核税批复， 

涉案土地过户所需缴纳的税款总额为 18,060,984.87 元。被申请人缴纳了前述税 

款。根据被申请人取得的新国土证显示，涉案土地被登记在被申请人名下的日期 

为 2018 年 11 月 22 日。 

申请人主张，根据补充协议约定，除被申请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已付服务费 

355 万元外，被申请人应于领取新国土证 3 日内向两名申请人支付剩余服务费 

5,089,015.13 元。但被申请人以两名申请人逾期 21 天领取新国土证为由，要求以 

2670 万元打八八折作为服务费计费基数，即在原约定的服务费基础上扣减 320.4 

万元。两名申请人拒绝被申请人的请求后，被申请人未支付剩余服务费。因此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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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名申请人以被申请人违约为由提起仲裁。 

 

（三）仲裁请求和理由 

1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两名申请人支付服务费人民币 5,089,015.13 元及逾

期利息 20,292.45 元（以 5,089,015.13 元为基数，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

率的三倍，从 2019 年 1 月 5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，暂计算至 2019 年 1

月 16 日为 20,292.45 元）；  

2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两名申请人支付因提起仲裁付出的律师费 417,600

元；  

3、请求裁决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及保全费。 

 

三、本次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

（一）执行情况 

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委员会在 2019 年 11 月

20 日作出的华南国仲深裁（2019）D636 号仲裁决定书，仲裁如下： 

1、被申请人向第一申请人、第二申请人支付服务费人民币 5,054,015.13 元。  

2、被申请人向第一申请人、第二申请人支付其为本案支付的律师费人民币

417,600 元。  

3、被申请人向第一申请人、第二申请人支付其为本案支付的保全费人民币

5,000 元。  

4、第一申请人、第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交付代为领取的总额人民币

18,060,984.87 元税款的税收完税证明、税收缴款书及粤(2018)中山市不动产权第

0257550 号不动产权证书。  

5、第一申请人、第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返还营业执照副本、公章。  

6、本案本请求仲裁费人民币 81,056 元，由被申请人承担，第一申请人、第

二申请人已预交的人民币 81,056 元，抵作本案本请求仲裁费，不予退回。被申

请人支付第一、第二申请人人民币 81,056 元；本案反请求仲裁费人民币 62,275 

元，由被申请人承担。  

7、驳回第一申请人、第二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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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驳回被申请人的其他仲裁反请求。  

以上确定的应履行事项，应于本裁决作出之日起 15 日内履行完毕。  

本裁决为终局裁决，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8 日收到《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》

（（2023）粤 20 执恢 42 号），内容如下： 

申请执行人中山市惠企兴邦管理咨询服务中心、中山市企友财税咨询服务中

心与被执行人中山市天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[执行依据:深圳

国际仲裁院华南国仲深裁[2019]D636 号仲裁裁决]，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

划扣被执行人中山市天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银行存款 5,617,352.92 元，依法收取

申请执行费 55,188.00 元，支付申请执行人中山市惠企兴邦管理咨询服务中心、

中山市企友财税咨询服务中心执行款 5,557,671.13 元，余款 4,493.79 元退还被执

行人中山市天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。本案生效裁决确定的被执行人的义务已履行

完毕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(试行)》第 64 

条第(1)项的规定，深圳国际仲裁院华南国仲深裁[2019]D636 号仲裁裁决已全部

执行完毕。 

 

四、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均正常开展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案已结案，公司已支付相关执行款，未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三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： 

本案已结案，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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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结案通知书》（（2023）粤 20 执恢 42 号）。 

 

 

深圳市锦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5 年 4 月 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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